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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6390.htm （ １９８７年１月

２０日） 国发〔１９８７〕８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动横

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颁发以来，科研单位，设计单

位和生产企业多种形式的联合有新的发展 ， 开始出现独立的

科研单位进入大型工业企业，实现科研和生产一体化，较好

地解决了科研和生产相互脱节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推动以技

术开发为主的独立科研单位和设计单位进入大中型企业和企

业集团，特作如下规定：一、 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必须有

起作用、靠得住的技术开发机构，可以充实自己已有的，也

可以与现有独立院所、高等学校建立相对稳定的协作关系，

但目前主要应吸收现有独立院所进入企业。二、 独立科研、

设计单位进入大中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后，可以在企业或集团

内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可继续实行独立

经济核算，继续承担国家或部门委托的科研设计任务和行业

技术管理任务 。 在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和企业技术开发任务

的前提下，可以对外承担科研、设计和咨询任务，这部分收

入的分配由企业和科研、设计单位协商。三、 科研、 设计单

位进入大中型企业后， 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技术引进、消化吸

收工作，应以进入企业后的科研、设计机构为主进行，有关

部门对其出国考察、学术交流、聘请国内外专家等应予以支

持，提供方便。四、 支持大中型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技术开发

机构建立和加强中间试验基地。这些中间试验基地从事中间

试验所获得的收入免征所得税，但中间试验基地从事经营性



生产所得的收入照章纳税。五、 进入大中型工业企业后的科

研、设计单位仍继续享受原税收待遇，技术所得暂免征所得

税；这类企业的技术开发机构转让技术成果也暂免征所得税

。六、 企业或企业集团向银行申请的技术开发专项贷款，可

由本项目实现的利润分期在税前还本付息。七、 大中型企业

和企业集团要从留利中逐年增加技术开发资金。进入大中型

企业或企业集团的科研、设计单位，其经费逐步由相应的企

业或集团承担。原来有科研事业费的独立科研单位进入大中

型企业后，其科研事业费以进入前一年为基数长期拨给原科

研单位使用，不准挪为它用。八、 进入大中型企业的独立科

研、设计单位原已批准的基本建设项目继续保留，这些项目

的固定资产投资渠道及拨款办法保持不变。企业要保证项目

按期完成，如果需要调整或改变项目的用途，应同该科研、

设计单位商定。九、 进入大中型企业或企业集团的科研、设

计单位和原企业的开发机构，其工资奖金标准可以按事业单

位的标准执行，也可按企业的标准执行，原则上就高不就低

，但只能执行一种标准。十、 科研、设计单位进入大中型企

业或企业集团后，可以从相应的企业或集团中调入适用人员

。也可以把不适宜从事研究开发、设计工作的人员及多余的

生产，后勤人员交由企业或集团统筹安排，并允许流动。十

一、 本规定只适用于国家确认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企业集团

中的实行财务统一核算的企业。十二、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

实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